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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 急 

 

 

山东省财政厅文件 
 

 

鲁财采〔2020〕3 号 

 

 

山东省财政厅 
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流行期间 

开展政府采购现场开评标活动 
有关事项的通知 

 

省直各部门、单位，各市财政局，各采购代理机构： 

为有效遏制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扩散和蔓延，最大

可能减少公共场所人员聚集，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

命安全，根据《省委办公厅 省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新型

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》（鲁办发电〔2020〕

15 号）精神，现就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流行期间，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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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政府采购现场开评标活动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非必须采购项目，暂停或延期开展政府采购开评标活动。

即日起，各类货物、服务、工程政府采购项目的现场开评标等活

动，原则上应当暂停或延期。已确定开标时间、非工作必须的采

购项目，应发布暂停或延期公告，并电话告知报名供应商。具体

恢复时间，将通过“山东省政府采购信息平台”公告。 

二、必须采购项目，应当加强开评标现场管理。因工作需要

确需开展开评标活动的，采购人应当会同采购代理机构做好开评

标现场管理工作。一是建立登记问询制度。逐一准确登记参与开

评标活动人员的基本信息，测量、记录个人体温，并询问近 14

天内的旅行史特别是湖北及较重疫区的旅行史，了解近一周的个

人身体情况和发热病人接触史。二是严格开标场所每日（次）消

毒制度。开评标场所应当配备消毒器具，每日或每次使用前后，

都应当进行清理消毒工作。三是加强个人防护工作。进入开评标

现场人员都应当自行戴好口罩，做好手部卫生消毒。 

三、放开专家选择权限，实行专家“回避”制度。对确需开

展开评标活动的项目，由采购人根据项目特点和专业需求自行选

择评审专家，无须从政府采购评审专家库中随机抽取。对年龄偏

大、个人身体情况欠佳，或近 14 天内有湖北及较重疫区的旅行

史，或有与发热病人接触史的评审专家，应当劝说引导其“回避”

参与政府采购开评标活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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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省财政厅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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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选项: 主动公开 

山东省财政厅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1 月 27 日印发  


